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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甘肃省环境保护厅 

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综合督查情况报告 

 

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按

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，根据我部《关于开展核与辐射

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安排，

2015 年 9 月 20-22 日，我部组织对甘肃省环境保护厅（以下简称省

环保厅）进行督查工作。督查组听取了省环保厅相关工作情况的汇

报，查阅了有关文件，现场查看了辐射应急响应装备和环境监测设

施，前往三家重点省管核技术利用企业检查辐射安全法规、标准落

实情况，与省环保厅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，全面深入了解甘肃省核

与辐射安全监管实施情况。 

一、督查内容 

（一）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 

1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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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部署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。 

2.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要求，

部署行政区内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情况，组织企业开展自查、

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情况。 

（二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

1.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批办事项完成

情况。 

2.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开展情况。 

3.环境保护部支持的核与辐射有关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完成

情况。 

（三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情况 

1.履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情况。 

2.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年度预算项目、委托进行的辐射监测项目等

相关工作开展情况。 

3.落实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情况，应急计划与演练、应急

能力保持与提高等事项开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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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以往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与不足的整改落实情况 

二、督查活动 

（一）文件检查 

1.查阅了省环保厅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，抽查

了兰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实施情况的

总结材料。 

2.查阅了 2014 年、2015 年环境保护项目任务合同书、相关完

成记录及相应的监测报告。 

3.查阅了 2011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甘肃省核与

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速响应能力建设项目整体验收文件、审

计报告、甘肃省资金配套文件。 

4.查阅了省环保厅核技术利用监管的相关法规、制度、规范及监

管记录文件。 

（二）现场查看 

1.查看了甘肃省核与辐射应急调度平台项目、甘肃省核与辐射安

全中心（以下简称核安全中心）监测分析实验室、车载应急监测系

统的配套仪器设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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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赴兰石集团（兰州新区）、甘肃省肿瘤医院、兰州海默科技有

限公司现场检查了有关辐射安全法规、标准以及核安全文化宣贯推

进行动落实情况。 

（三）座谈与交流 

督查组听取了省环保厅对本省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情况的汇报，

与省厅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、辐射处及核安全中心负责人进行了

座谈，就工作开展情况、面临的困难、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工作建议

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广泛交流。 

三、督查意见 

（一）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

甘肃省委省政府及省环保厅高度重视核与辐射安全，强化了机

构队伍，理顺了工作机制。省环保厅以科学统筹、融合发展的思路

推动辐射安全监管工作，对各项工作组织有力、推动有序，取得了

显著的成效。 

1.按照《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要求，省环保厅及时组织召开了专

题会议，学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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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统筹谋划、研究部署，

并于会后下发了《关于开展全省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的

通知》。活动中，按照省级督查、市州普查、企业自查的原则，紧

密结合全省放射源安全管理专项检查行动进展和已取得的成果，彻

查全省范围内持证核技术应用单位，全面排解安全风险隐患。2015

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，省环保厅采取现场检查、查阅资料、举行汇

报座谈会的方式，组织对兰州、平凉、庆阳 3 市大检查活动开展情

况进行了综合督查，指出了存在问题，提出了整改意见，检验了大

检查活动开展成果。截至目前，各市州均全面完成大检查既定任务

并向省厅上报了活动总结。 

同时，积极推进省内专项行动和日常督查工作实施，自 2014 年

10 月至 2015 年 8 月会同省公安厅、省卫计委联合开展了全省放射

源安全管理专项检查行动，先后组织 3 次省级督查并及时下发相关

情况通报，重点巡查了 14 个市州 76 家核技术利用单位，彻查安全

隐患、强化监管效能；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开展 2015 年全省核与辐射

安全执法检查的通知》并开展针对性工作，根据违法行为调查核实

情况，先后对中国石油集团测井公司吐哈事业部等 7 家单位下达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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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整改或处罚通知，消除了辐射环境隐患，形成了有效震慑。 

2.按照《关于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环办

函〔2014〕1099 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省环保厅结合甘肃省监管实际，

制定印发了《甘肃省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核技术利用实施

方案》，明确了宣贯范围、内容、方式及进度安排等基本要求。2015

年 2 月底组织召开了甘肃省核安全局专题会议，并于会后下发了

《2015 年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要点》，将核安全文化宣贯推

进专项行动作为全年重点工作予以再次部署。行动中，一方面结合

《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》宣贯进程，按照“全面宣贯、分级负责”

的原则，分步骤、分层次深入推进宣贯工作实施；另一方面，在制

作发放统一宣贯教材的基础上，紧密结合全省放射源安全管理专项

检查行动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，2015 年 5 月初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

中级培训班时机，将核安全文化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行宣贯。

11 月中旬举办了全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人员业务培训班，会

上邀请了环境保护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王一鸥主任对核安全

文化进行了专题宣讲。 

兰石集团落实核安全文化推进活动，有效提升了职工的核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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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意识，将埋藏几十年的废旧放射源查找出来、安全处置。这一

典型案例在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宣传推广，有力推进了甘肃省核安

全文化的宣贯落实。 

3. 按照“全国辐射环境监测（甘肃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

核安全中心能按照项目任务合同书的要求对国控点进行辐射监测并

分析。编制有国控点监测季报、年报及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总结报告、

财务收支报告。2015 年全国辐射环境监测（甘肃）项目上半年执行

率为 57.72%。此外，组织制定了《甘肃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运行

与管理办法》并实施，组织开展了新增国控点现场选点、勘察和采

样监测工作以及饮用水源地放射性水平调查相关工作。 

4.按照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（甘肃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核

安全中心能按照项目任务合同书的要求对环境保护部委托监管的核

技术利用单位进行辐射环境监测；开展了长庆事业部放射源库、中

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辐射环境监测。编制有辐射环境监测年中总结

报告、财务收支报告。2015 年核与辐射安全监督（甘肃）项目上半

年执行率为 34.51%。 

5.省环保厅已实施完成 2011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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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项目。该项目包括省级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和省市两级核

与辐射应急监测快速响应能力建设，于 2014 年 9 月项目整体通过了

环境保护部组织的竣工验收，目前运行正常。 

6.省环保厅加大了人员培训力度。2015 年 5 月初，联合环境保

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在兰州举办了辐射安全与防护中级培训班，

推进了持证上岗考核制度落实。11 月初，结合全省输变电工程环保

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时机，对全省电力和环保系统分管领导及

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输变电工程环保管理业务培训，强化了电网项

目“绿色”管理理念。11 月中旬，组织举办全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

监管人员业务培训班，各市州监管机构和重点核技术应用单位参加

培训共计 100 余人，有力促进了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提升。推动开

展了省内针对基层监管人员及核技术利用单位从业人员的辐射安全

与防护培训班 4 期，培训人员 500 余名，进一步强化了安全防范意

识，规范了持证上岗考核。 

7.省环保厅积极探索和推进电磁环境监管新模式。启动并力推涉

及居住区及保护区、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的 33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

程环境监理制度施行，推进了重点输变电工程环保措施落实。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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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底，组织召开了全省移动通信基站环保验收合格证发牌启动

会，推动实施移动通信基站系统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的铭牌管理制

度，并通过加强面向省通信管理局、铁塔公司及三家基础电信企业

的政策宣传和衔接协调，初步形成了由铁塔公司牵头、三家企业配

合实施的环保主体责任履行基本模式。加强沟通联动，在推动建立

联络员、定期座谈等相关合作机制的基础上，联合国网省电力公司

于 11 月初在酒泉市召开了全省输变电工程环保管理工作现场推进

会，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、加快早期电网项目环保手续履行问题的

解决进度，推动电网建设与环保工作协调发展、互促共进。 

8.省环保厅推动落实了“简政放权”。通过向市（州）一级下放 330

千伏主变增容改造工程等 6 个小项的环评审批、验收权限，以及仅

涉及销售、使用Ⅲ类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许可证核发、延续和变更权

限，进一步完善了省、市（州）两级审批和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

三级监管模式。 

9.省环保厅扎实推进了监测能力建设和水平提升。强化了省级监

测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，进一步规范了监测技术人员资质管理。核

安全中心在全国辐射环境监测质量考核中取得了全国第二名、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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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的优异成绩，并有 8 人次获得单项个人二、三等奖。通过了

省级计量认证的监督审核、复审和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增项

考核，省级计量认证通过项目达到 37 项。其实验室已于 2015 年 7

月顺利通过了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现场评审，将于年底取得资质。 

10.按照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

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的要求，省环保厅已连续 4

年将“建立健全辐射安全应急工作机制”列入省政府环保目标责任书

重要考核内容，督促各市（州）制定完善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

开展针对性演练。目前，各市（州）均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，

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订完善。2015 年，按照环境保护部年度

省级辐射事故应急演练相关要求，先后 5 次召开厅专题会研究商榷

省厅预案修订及演练工作方案，并于 9 月 29 日在兰州新区兰石集团

组织完成了年度省级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工作。此外，省环保厅组建

了由各行业核与辐射领域专家组成的省级核与辐射应急专家库，为

提升全省核与辐射应急整体水平提供了支撑。 

11.对于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2014 年督查提出的建议，省

环保厅开展了积极的整改落实，推动市（州）一级监测能力提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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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监测点位布设，加强全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建设；指导

市（州）开展针对性辐射事故应急演习，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综合

水平；编制了监测质量保证计划、方案，加强了监测数据质量保证

和质量考核工作。 

（二）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

1.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与日益繁重的监管事业要求不

相适应。 

2.省内现有的市（州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在队伍建设、人员

素质、仪器设备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与工作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。 

3.省、市（州）环保机构在辐射安全监管方面，信息互享、协作

一致开展现场监督上有待进一步优化。 

4.甘肃省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行动各地进展不平衡，部分地方环

保部门及核技术利用企业核安全文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 

（三）建议 

1.省环保厅要继续争取省委省政府支持，增加监测工作人员数

量，提升监管和监测能力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

监管和监测工作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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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一步加强市（州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的建设，配置合格

的辐射安全监管专业人员和必要的仪器设备，培养提升辐射安全监

管能力。 

3.省环保厅要制定发布年度监管计划，整合市州(县)监管力量，

实施联合检查，减少多头频繁检查带给业主的不必要负担，优化资

源，促进核技术利用行业的发展。 

4.继续推进核安全文化宣贯工作，全面促进核安全文化在各级环

保部门的落实，加强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核安全文化宣贯的力度，

切实提高核安全文化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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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 

 

督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刘  华 环境保护部 核安全总工 

赵永明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副司长 

王一鸥 环境保护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  任 

刘怡刚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处  长 

吕  丹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干  部 

赵顺平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副主任 

丁华杰   环境保护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处长 

顾杰兵 环境保护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

张子杰 环境保护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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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 

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参加督查主要人员名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王建中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 厅  长 

肖  铮 甘肃省核安全局 副局长 

马晓军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 处  长 

葛宏英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 副处长 

廖  谦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 主任科员 

李梦飞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 主任科员 

张谈贵 甘肃核安全中心 主  任 

高志民  甘肃核安全中心 副主任 

 

 


